附件1
2025年浮船站电池维修更换采购项目

一、项目名称
2025年浮船站电池维修更换采购项目
二、项目背景
钦州市灵东水库、小江水库、金窝水库、洪潮江水库水质自动监测站4个站点为浮船式水质自动监测站，监测项目有常规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其供电方式为太阳能发电，经蓄电池供电。因原铅酸蓄电池存储电量下降严重，为确保各自动监测仪器正常运行，现开展2025年浮船站电池维修更换采购项目。
原电池规格信息：品名为阀控式密封铅酸电池，品牌为矿鑫，规格为KG 2-800, 型号为2V/800AH/10HR、长41cm、宽17.5cm、高34cm。
三、项目概算（万元）
2025年浮船站电池维修更换采购项目预算：8.0万元。费用包含电池采购、电池运输（包括由岸上运输到船上费用）、新电池安装、旧电池处置等项目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采购方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四、项目需求
采购48块（每个站点12块）阀控式密封铅酸电池，规格型号：2V/800AH/10HR，长不大于47cm、宽不大于25cm、高不大于44cm，或同等档次以上材质型号的太阳能储能电池（电池组总电压为24V，总电量不低于9600AH），详见下表：
	用法
	浮充使用
	循环使用

	充电电压 V
	2.25-2.30
	2.35-2.40

	最大充电电流 A
	200.0A


五、项目特别需求
所采购48块为品牌合格电池，每6块为1组，两组连接，形成24V直流供电；电池组能匹配当前所用浮船式自动监测站供电模块，包安装、包运输、包调试，确保供电系统能正常运行各监测仪器；站点为各水库中央，需要租用船舶装运电池，并回收走旧电池。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承诺将旧电池移交至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废旧电池处理企业进行规范处置，确保符合环保及安全要求。自旧电池交付供应商之日起，其所有权及处置风险即转移至供应商。因旧电池的保管、运输、处置等环节引发的任何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污染、安全事故、法律责任等），均由供应商及处置方承担全部责任，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概不负责。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不对旧电池的后续处置问题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追责或索赔。
六、商务要求
（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1.供应商应当具备相应的执业范围和相关工作经验，具备足够的技术人员、设备提供服务；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二）付款条件
供应商按规定在签订合同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安装，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在收到供应商开具合格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请款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全部货款。
（三）服务供应方提交材料要求
1.必须提供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明材料（扫描件）、授权委托书等。
2.加盖公章的报价文件（含扫描件）。
3.加盖公章的信用声明函。
4.售后服务方案等。
七、售后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电池必须为该品牌2025年生产批次，保证原装、全新正品。产品包装、保存方式需符合合格证书要求。产品合格证书上的标准号、出厂批号必须与外包装标识一致且可溯源，确保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并满足采购单位提出的具体质量标准。运输方式应确保产品安全抵达合同交货地点。
    2.自货物验收之日起一年内，若采购单位在收货验收时未能发现，但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发现因电池本身质量问题导致水站无法正常运行，成交供应商须在接到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换货。所更换电池的价值与性能必须等于或优于被更换电池。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含运输等）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交货时须随附清晰、完整的电池发货清单。
4.供应商应自行负责货物在运输安装等交付过程中的保险事宜，确保人员和货物安全。

